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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

次会议于 2023 年 5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

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公司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等相关条款的要求，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基于独立判断，就

本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解聘公司总经理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麦志荣先生、徐勇伟先生认为：公司董事会解聘总经理杨水森先生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同意该事项。 

独立董事庄志伟先生认为：因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提名委员会在会议通知发出

前本人已有工作安排，未有足够时间充分了解该次会议审议的内容，委托李苏华先生投

了弃权票。现本人延续提名委员会会议的表决意见，弃权。 

二、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麦志荣先生、徐勇伟先生认为：经审阅何申健先生、邹杰聪先生、梁瑞峰

先生个人履历等相关资料，上述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其任职资格符合规定要

求，亦从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2 条所规定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我们同意聘任何申健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同意聘任邹杰聪先生、梁瑞峰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 

独立董事庄志伟先生认为：因 2023 年 5 月 19 日召开的提名委员会在会议通知发出

前本人已有工作安排，未有足够时间充分了解该次会议审议的内容，委托李苏华先生投

了弃权票。现本人延续提名委员会会议的表决意见，弃权。 

三、关于终止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关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的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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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公司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将相关的剩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且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有利

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和公司的整体效益，降低财务成本，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

和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次终止部分募投项目并

将相关募集资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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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仅用于深圳市美芝装饰设计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的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署：  

    

 

                                                                            

麦志荣                     庄志伟                      徐勇伟 

 

2023 年 5 月 29 日 


